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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55              股票简称：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8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投资校园二期建设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关于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以下简称“城市学院”）投资校园二期建设事

项，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通股份”、“公司”）2023 年 11

月 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同意《关于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投

资校园二期建设的议案》，该议案还需经过公司将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的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已于 2023年 11月 4日在《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博通股份关于西安交

通大学城市学院投资校园二期建设的公告》和《博通股份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对城市学院投资校园二期建设的相关内容做补充公

告如下。 

一、本次投资校园二期建设情况 

（一）二期 70.516 亩土地情况 

城市学院位于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尚稷路 8715 号，校园整体规划土地面

积 500 亩，此前已拥有 425.292 亩。本次购买的二期土地 70.516 亩，在校园规

划 500亩土地的地块内，与已有土地相连，购买后，使得城市学院总体土地达到

495.808亩，基本达到此前规划的校园土地面积，基本达到城市学院转设所需土

地面积的最低标准。 

2023 年 4 月 28 日取得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 70.516 亩划拨用地

规划意见（经开 HB2023-2）；2023 年 9 月 18 日取得西安市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

《关于将 70.516 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给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的批复》

（市资源字﹝2023﹞第 366号）和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JK03112 号)。 

（二）二期建设图书馆和学生宿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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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二期建设工程为 12#图书馆和 19#学生宿舍。 

为了实现学院转设需要和长远发展目标，2022年 3月城市学院成立校园二

期建设领导小组，开始校园二期建设的筹备、组织、协调等工作，2022 年 6月

启动校园二期建设一标段的招标工作，招标内容包括 12#图书馆和 19#学生宿舍

的 EPC总承包（即设计、采购及施工总承包），以及文体中心的初步设计，招标

方式是通过西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022 年 8月 29日完成 EPC总承包单位的

招标工作,中标单位为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单位）和中

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单位），同日西安经开区住建局在其

政府网站披露了《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二期建设项目一标段 EPC工程总承包中

标候选人公示》。9月 26日城市学院发出经西安经开区建设工程招标管理办公室

审核认可的中标通知书，并同日与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工程设

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二期建设项目一标段 EPC工程

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二、《EPC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合同对方情况 

（一）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单位） 

1、投资主体名称：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220524121Y 

3、成立时间：1995年 5月 25日 

4、注册地：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红旗路 2号 

5、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红旗路 2号 

6、法定代表人：赵伟 

7、注册资本： 84,300.00万元人民币 

8、主营业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工程管理等，拥有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工程 3项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古建筑工程、钢结构工程、

消防设施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4项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9、主要股东：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出资。 

10、最近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1年 12月 31 日 2022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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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7,830,543,033.73 11,983,419,265.29 

负债总额 7,389,969,689.50 10,899,468,468.74 

净资产 440,573,344.23 1,083,950,796.55 

资产负债率（%） 94.37 90.95 

 2021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6,341,412,037.04 7,272,023,925.99 

净利润 139,270,810.98 191,697,490.00 

（二）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单位） 

1、投资主体名称：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64205727U 

3、成立时间：2004年 7月 1日 

4、注册地：北京市丰台区航丰路 13号院 2号楼四层 406室 

5、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15号中铁设计大厦 

6、法定代表人：王洪宇 

7、注册资本：73,081.83万元人民币 

8、主营业务：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工程监理；工程检测；工

程测量；工程总承包等。 

9、主要股东：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70%出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 26%出资（为员工持股）、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4%出资。 

10、最近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2年 12月 31 日 2023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6,722,196,545.45 6,228,324,063.31 

负债总额 3,533,218,513.07 3,370,152,679.42 

净资产 3,188,978,032.38 2,858,171,383.89 

资产负债率（%） 52.56 54.11 

 2022年度 2023年 1-9 月 

营业收入 6,753,586,497.60 5,291,160,456.58 

净利润 735,806,752.93 355,753,5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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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PC工程总承包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发标人：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承包人：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单位）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单位） 

（二）合同签订日期 

2022 年 9月 26 日 

（三）工程名称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二期建设项目一标段 EPC工程总承包 

（四）工程内容 

城市学院二期建设项目一标段，包含 12#图书馆和 19#学生宿舍，总投资约

4.9亿元。 

工程内容：（1）城市学院二期建设项目一标段（12#图书馆、19#学生宿舍）、

规划深化设计及该部分总平报建；（2）二期建设项目一标段（12#图书馆、19#

学生宿舍）两个单体报建，直至项目竣工验收备案；（3）二期建设项目一标段（12#

图书馆、19#学生宿舍）及其配套工程 EPC 项目总承包，完成本项目的设计、采

购及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并整体移交、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工作，

同时承担相关协调工作。 

（五）工程工期 

计划开始工作日期：2022年 10月 1日 

计划竣工日期：2024年 9月 19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720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日期计算的工期

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实际开始工作日期和实际开始现场施工

日期按照监理人开始工作和开始现场施工通知中载明的时间为准。 

（六）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设计费＋建筑安装工程费 

签约合同价（含税）为：人民币（大写）肆亿柒仟贰佰捌拾叁万捌仟壹佰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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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元（¥：472,838,155.00 元）。 

2、设计费（含税）： 

暂定为人民币（大写）柒佰零玖万肆仟零壹拾元（¥7,094,010.00 元）；适

用税率：6%，税金为人民币（大写）肆拾万壹仟伍佰肆拾捌元（¥401,548.00 元），

设计费费率为：1.54％。 

3、建筑安装工程费（含税）： 

含暂列金建筑安装工程费（含税）暂定为人民币（大写）肆亿陆仟伍佰柒拾

肆万肆仟壹佰肆拾伍元（¥465,744,145.00 元）；适用税率：9%，税金为人民币

（大写）叁仟捌佰肆拾伍万伍仟玖佰叁拾玖元（¥38,455,939.00 元），建筑安装

工程费下浮率为：3.67％。 

暂列金额为（大写）贰仟贰佰万元（¥ 22,000,000.00元）。 

暂列金归发包人所有，由发包人掌握使用，用于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签证、变

更、合同中约定的调差因素、国家政策性调整等产生增加的费用，该费用必须经

发包人审批后使用。 

4、合同价格形式： 

合同价格形式设计为总价合同，建筑安装工程为单价合同。其中设计费以最

终审定后建安工程费（第三方评审机构审核并由招标人确认的竣工结算价*（1-

中标建筑安装工程费下浮率））为计算基数乘以设计费率而确定；建筑安装工程

费以实际已完成合格工程量和按照本合同专用条款约定经由合同双方核对确认

的施工图预算中的综合单价据实结算。 

（七）工程付款方式 

1、建筑安装工程费的付款方式 

（1）建筑安装工程费的预付款 

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合同签订后发包人按合同暂定价款中施工建筑安装

工程费金额（扣除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暂列金额等费用后）的 10%支付预付款。 

预付款支付期限：单项工程开工前 7天内，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该单项工程

的预付款支付申请，经总监理工程师及发包人审批同意后支付。 

预付款的抵扣方式、抵扣比例和抵扣时间安排：从申请第一次进度款时开始

连续两次平均扣回，每次扣 50%，如当月工程进度款不足以抵扣工程预付款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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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当月不予支付。若发生不可抗力或非发包人原因导致项目停工或终止，承包

人须返还发包人已支付的预付款（扣除已完工工程结算价款后的剩余部分）。 

（2）建筑安装工程费的工程进度付款 

①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支付：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在开工前，由承包人提

出书面申请，经监理人核实，报送发包人批准后 14 天内予以一次性支付。安全

文明措施费承包人需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② 承包人按月申报的进度产值并经监理工程师和发包人审核确认金额后，

作为施工进度付款依据。对于发包人已代承包人缴纳的相关税费应在进度款计算

过程中扣除。 

③ 承包人每月 15 日前向监理人报送上月实际完成并经验收合格的工程量

和进度款报表，经监理人审核报发包人审查，仅作为施工进度付款依据；本工程

建筑安装工程费实行按月支付，拨付该月已完合格工程产值的 80%；工程进度款

付至经审核的建安工程费的 80%停止支付。剩余工程余款，经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且结算审核完成并出具正式结算审核报告后，发包人支付至合同结算款的 97%，

预留工程结算价 3%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对于发包人已代承包人缴纳的相关税

费应在进度款计算过程中扣除。 

④ 进度款计算时，措施项目费用按进度款中本期完成进度的分部分项费用

占中标报价中相应款项的比例分摊，但预留金部分不作阶段支付的计算基数；由

于其它零星项目、总包服务费所需增加的支付款项，统一在结算时支付。 

当施工中发现不合格项目时，承包人应及时进行整改，同时将整改措施以书

面形式报送工程师存档备案。对质量不合格的项目，承包人应无条件进行返工，

待整改完成验收合格后，当月支付该项目工程款。 

若因承包人原因完成合格工程产值不足计划进度的 60%时，发包人保留解除

合同将未完工程发包给第三方的权利，由此对发包人造成的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⑤ 剩余工程余款，经结算审核出具正式结算审核报告后，承包人提供结算

金额全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包人支付至合同结算款的 97%，预留工程结算价

3%作为工程质量保修金。发包人每次支付进度款前，承包人应按经监理人和发包

人审核确认后的工程款全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设计费的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承包人提供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设计费合同额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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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付款。 

（2）方案设计完成，并通过发包人确认后 10日内支付设计费合同额的 20%。 

（3）初步设计及概算完成且通过专家评审后、并通过规划报建（完成总平

审批并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10日内支付至设计费合同额的 50%（此阶段一次性

扣回预付款）。 

（4）施工图设计完成，并通过施工图审查后（二次深化设计所有图纸提供

完成）10 日内支付至设计费合同额的 80%。 

（5）主体结构封顶验收合格后 10日内支付至合同额的 90%。 

（6）项目竣工验收并完成设计费结算后付清设计费余款。 

 

四、本次建设工程设计规划和金额的调整情况 

（一）2022年 6月城市学院招标时， 12#图书馆和 19#学生宿舍建设项目招

标金额（即建设项目的初设概算）为 49,091 万元。 

（二）2022 年 9 月招标完成、最终签约时，城市学院与承包人确定，建筑

安装工程费下浮率为 3.67％，《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的签约合同价（含税）为

肆亿柒仟贰佰捌拾叁万捌仟壹佰伍拾伍元（¥：472,838,155.00元）。 

（三）根据城市学院教育教学的实际需求、及工程建设项目报建的相关规定，

承包人与城市学院共同对本次建设工程的规划设计进行调整，承包人完善了新的

工程建设设计方案，包括建设规划、建筑结构、建筑面积、工程概算等方面的调

整，经过第三方造价咨询公司审核确定，EPC 总承包设计概算金额（即目前二期

建设工程投资）为 65,638.45万元，城市学院和承包人都对此予以认可并进行报

建。 

目前 EPC总承包设计概算金额为 65,638.45 万元，比之前的建设项目招标金

额 49,091 万元增加 16,547.45万元，原因为： 

1、建筑安装工程费（不含暂列费）增加 14,432.83万元 

（1）建筑面积增加 18,315.46平米，导致投资增加 12,517.83 万元 

综合考虑规划报建要求及城市学院的建设现状、实际使用需求，设计方案较

招标时的初设方案有较大的变动：12#图书馆地上建筑面积增加 3,557 平米、地

下由原地下一层变更为地下二层增加建筑面积 9,113 平米；19#学生宿舍增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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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局部一层增加建筑面积 5,645.46 平米；两栋楼共增加建筑面积 18,315.46 平

米。 

目前图书馆和学生宿舍的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96,115平米：12#图书馆，地上

八层地下二层，建筑面积为 60,470平米（地上 45,357平米、地下 15,113平米）；

19#学生宿舍，地上六层地下局部一层，建筑面积 35,645 平米（地上 29,398 平

米、地下 6,247平米）。 

（2）受渭河地震断裂带影响，导致结构变化投资增加 1,032万元。 

（3）受新颁布的工程建设方面的新规定（《宿舍、旅馆建筑项目规范》和《防

水通则》）影响，导致投资增加 883万元。 

2、由于项目投资增加，导致设计费相应增加 188万元。 

3、由于项目投资增加，导致暂列金相应增加 1,926.62万元。 

（四）目前 EPC 总承包金额为 65,638.45 万元，此为下浮前的金额，根据《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建筑安装工程费下浮率为 3.67％。 

 

五、《EPC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实际执行情况 

（一）工程工期 

《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工程计划开始工作日期 2022年 10月 1日，

计划竣工日期 2024 年 9月 19日。 

2022 年 9月 26 日各方签订《EPC工程总承包合同》时，二期 70.516 亩土地

未取得，而建设 12#图书馆和 19#学生宿舍，需要占用二期 70.516亩土地中的部

分，根据国家关于土地和工程建设相关政策，无法开始建设工程施工，故在签订

合同时，各方仅是简单约定以合同签订次月初为计划开始工作日期、按照工期总

日历天数 720天后为计划竣工日期，并不会实际照此执行。 

截至目前，二期建设尚未开始工程施工，也没有监理人开始工作和开始现场

施工通知。后续各方将重新确定工程计划开始工作日期和计划竣工日期。 

（二）建筑安装工程费的支付情况 

截至目前，因建设工程尚未开始，建筑安装工程费（含预付款、暂列金等）

均尚未支付。 

（三）设计费的支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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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学院于 2023 年 9月 19日支付第一笔设计费 70.94万元（即设计费合同

额 10%的预付款），截至目前，其余设计费均尚未支付。 

 

六、二期建设工程的目前进展情况 

为了做好二期建设前期工作，城市学院 2023 年 10 月 29 日起对校园内图书

馆和学生宿舍的施工区域进行封闭围挡，10 月 30日起开始对施工区域进行土地

表面清理等施工前的准备工作。为了校园安全，城市学院 10月 27日在校园网站

发布了《关于校园二期建设围挡施工的通知》。目前围挡区域内仅是在做土地表

面清理工作。 

 

特此公告。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1月 12日 


